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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

一、臺灣於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森林法修正條文，增訂樹木保護專章。此次修法將

森林法之涵蓋範圍擴大，加入森林以外的樹木保護，請說明本次修正條文主要想解

決那些問題？（25 分）

二、面對氣候變遷衝擊，政策上森林經營管理機構可以從那些方面強化森林對氣候變遷

減緩的功能（或擴大森林固碳效益）？（25 分）

三、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 13 條要求定期統計全國排放量，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

冊。林業部門每年遵守相關規定計算全國森林碳移除量，提交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

納入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審議。請針對每年計算全國森林碳移除量時，需要那些

資料進行計算？請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四、民國 104 年 5 月 6 日總統修正公布森林法第 50 條、第 52 條，增列第 52 條第 7 項，

俗稱「窩裡反」條款，請說明該條款增列的重點，並說明應符合那些規定方可減輕

或免除其刑？（25 分）


